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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332.htm 《深圳海关关于制定

规范性文件的管理规定》已经关长审核批准，现予发布，

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。 深圳海关关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管

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关规范性文件的管理，

使我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制度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，根据

《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行政规章的规定，结合我关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

条 我关规范性文件，是指我关依法在权限范围内按照规定程

序制定的、涉及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、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

件。 第三条 我关规范性文件的立项、起草、审查、决定、发

布、备案、修改和废止，适用本规定。 第四条 我关可就以下

情形制定规范性文件： （一）本关区特有的情况； （二）根

据海关总署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。 我关制定规范

性文件的内容属于海关总署尚未明确事项的，应经海关总署

批准。 第五条 我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应当以公告的形式对

外发布，公告包括以下两种： （一）制定完整的规定和规程

的，发布公告，有关管理规范可作为公告的附件。 （二）就

涉及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事项直接发布公告。 第六条 

我关公文中有涉及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内容的，应就有关内

容对外发布公告，未按规定对外发布公告的，不得作为执法

依据。 第七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海关总署规章和海关总署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第八条 制

定规范性文件，应当切实保障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保持



权利义务的平衡。 制定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符合精简、统一、

效能的原则,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行政规章已作明确规定、操作

性较强的，原则上不重复制定规范性文件。 第九条 我关制定

的规范性文件，名称一般称“规定”、“规程”、“办法”

。 第十条 我关法规处负责对我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计划、组

织起草、审查、协调、公布和备案等工作。 未经法规处审查

的规范性文件，不能对外发布公告，不得作为执法依据。 第

二章 立 项 第十一条 我关制定或修改本规定第五条第（一）

项的规范性文件，应由有关业务职能处（室）向法规处报送

立项申请。 第十二条 报送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立项申请，应当

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拟解决的主要问题

、当前的现状、拟确立的主要制度以及起草单位项目负责人

、经办人、拟完成的时间等内容的说明。拟订立项申请应当

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。 第十三条 隶属海关认为需要制定或修

改我关规范性文件的，可以向法规处提出立项建议书，并抄

报有关业务职能处（室）。立项建议书的内容参照立项申请

的有关内容。 第十四条 法规处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立项申请

进行审核，确定是否制定我关规范性文件，报关务会议、关

长办公会议审议或分管关领导审核批准后执行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